
100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次行政會議會計室業務報告資料    100.08.11 

 

一、申請預付款應行注意事項： 

(一)經費需「准予動支」後始可「辦理預支」，為簡化行政作業，動支與預 

    支可併文，但需同時附上「預算明細表」、「預付款明細表」並在文內述 

    明預付款「需用日期」。 

(二)可申請預付款項目為「主持費」、「出席費」、「交通費」、「演講費」、「鐘 

    點費」、「審查費」、「獎助金」、「工讀金」、「評審費」、「獎金」等費用； 

    但其支領人名單及其職稱等需先核准後始可辦理預支。 

(三)預付款之核銷需於「需用日期」後二週內結報(核銷完畢並繳回餘款)， 

    且結報不得跨會計年度(即學年度)，故期末期間之結報請依相關規定辦 

    理。 

(四)若未能於「需用日期」後二週內結報，請事先於文內說明原因；未於規 

    定時間內辦理結報者，不得再預支下筆經費。 

(五)「預付款收據」已修正，如附件，新版「預付款收據」已掛於會計室網 

    站，請自行下載使用。 

二、不論任何經費來源，在規定金額以上之代墊，需於「簽呈」或「請購單」上 

    說明【代墊原因】，不能只寫【代墊人】；且需經核准後，始可代墊。 

 

     

※以上規定，請單位主管轉知單位內所有同仁。 

 

  

 

 

 

 

 

 

 



 

 

100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2 次行政會議會計室業務報告        101.01.18 

 

一、經費的動支請依本校「各項費用支給標準及相關規定」辦理，若在「各 

項費用支給標準及相關規定」內未列出之項目，擬請先提行政會議

後，再依其所通過之金額簽出。 

*「各項費用支給標準及相關規定」，請查會計室網頁。 

    *「各項費用支給標準及相關規定」第 11 項外審「審查費」作廢，依 

「本校獎助教師升等送審作業要點」辦理，此要點請查人事室網頁。 

 

二、鐘點費、主持費等人事費之動支與核銷需於提供勞務之後；且費用之

給付除提出「合理原因」外，請直接撥入「受領人帳戶」，而不要有

代墊之情事發生。 

 

三、辦理研討/研習會所購買便當或餐點之數量，需與簽到人數有合理之

%，簽到人數不宜低於購買數量之 80%。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4 次行政會議會計室業務報告資料       101.03.21 

 

一、配合政府推動統一發票電子化，各機關（構）辦理紙本電子發票報支作業，

請依以下說明辦理並請各單位主管轉知所屬。 

(一)各機關（構）員工於取據紙本電子發票時，應告知營業人機關（構）統

一編號，並注意發票上是否載明營業人之名稱、地址、營利事業統一編

號、採購名稱及數量、單價及總價、開立統一發票日期等，倘有記載不

明者，應請營業人補正。 

(二)會計人員對於機關（構）同仁提出之紙本電子發票收執聯，應依支出憑

證處理要點第 6點及第 7點規定，審核是否記明應登載事項，倘有未登

載者，應通知補正，不能補正者，得由經手人詳細註明，並簽章證明之。

倘因紙本電子發票收執聯遺失或供其他用途，而另持廠商補開之紙本電

子發票（副本）等辦理核銷，應註明無法提出原本之原因，並簽章。 

(三)各機關（構）員工所取得之紙本電子發票，倘顯無法長時間保存者，應

先行影印一份並簽章後，再併同原始紙本電子發票黏貼於支出憑黏存

單，向機關申請經費報支。 

 

 


